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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動機與主題 

    這三年中，小組成員在學生會與系學會等學生自治組織裡都有不同程度

的參與，對於這樣課程外耗費大量心力、時間與健康的情況都深有感觸，也

不禁思考，在不斷消耗卻沒有相應的獎勵機制或正式回饋的環境下，未來有

意願且能夠投入其中的學生可能會越來越少。此外，對於資源相對不足的人

來說可能會形成時間／心力上的門檻，參與學生自治事務需要耗費比他人更

多的成本，那些成本會反應在睡眠、課業等面向上，如果全然倚靠學生的熱

情與健康，對於學生自治與學生福祉的發展也許不是好的方向。因此我們想

討論的是，對於參與學生自治的大學生，我們是否有辦法給予少量津貼或適

當的學分數等正式的回饋？當然，不是所有參與學生自治事務的人都認為自

己需要得到正式回饋，重要的是責任感與使命感，或是在其中累積的能力、

人脈與經驗，但我們認為，想不想要與應不應得沒有衝突。此外，我們同樣

認為所有學生自治組織──包含社團與系學會等──都能得到相應的回饋，

但鑒於相關討論並不多，因此小組在討論時僅以全校性一級學生自治組織為

對象。 

 

 

二、 初步討論 

(1) 範圍聚焦與內容釐清 

從最初的對象範圍聚焦，一直到訪談開始前制度的想像，這中間小組討

論過許多概念與想像制度的細節，幾乎可以說是從零開始，其中包含以

下問題： 

 什麼算是回饋？我們要的是哪種回饋？ 

 金錢回饋與學分回饋的差異為何？ 

 薪水與津貼的差異為何？ 

 對象範圍包含系學會與社團嗎？ 

 不同職位所獲得的回饋該有差異嗎？如何判定以及誰有資格判定

其價值？ 

 三權分立下的司法部門（如評議會）確切的職權與職務內容為何？

是否能夠支薪或予以津貼，抑或有其他更適合的給付方式？ 

 學生自治事務（學生）與正式政治工作（職業）在概念上有什麼差

異？ 

 學生自治事務能否比照正式政治工作支薪的正當性？若支薪該曲



月薪還是時薪，上下限又該如何訂立？ 

 學生會費用於學生事務，而稅收用於人民生活公共服務，其中強制

收取的正當性否能類比？學生會費不綁定註冊而強制收取又是否

可能？ 

 津貼經費若部分來自教育部會是什麼名目？這是否可行？ 

 若以金錢作為回饋，如何訂立考核標準？原監督單位（如學生議會）

若獲得金錢回饋，我們是否需要一個新的考核單位？ 

 為何有人認為參與學生自治事務不應得到回饋？學生代表在校內

事務的權力會影響「政績」，而這是否會進一步影響一般學生對於

學生代表應不應該獲得回饋的態度？ 

 回饋制度或許能吸引更多人力，但其能力與效率也可能有極大差異，

這是否會是回饋制度可能帶來的問題？ 

 

(2) 以制度的比較為小組實踐方向：津貼制 VS.學分制 

由於我們沒有找到很多相關資料，為了補足小組對議題的瞭解與思考上

的不足，小組決定汲取各方建議，向參與制訂臺師大津貼制的學生、積

極參與東華學生自治的學生、東華大學社會參與中心、參與教育與文化

委員會的立委與臺學聯等對象詢問討論意願與建議，比較臺師大津貼制、

我們想像的津貼制與學分制等不同辦法的利弊。以下是在各方訪談之前，

我們對於津貼制與學分制的想像： 

 

 津貼制 

 非薪水，無勞保，自付健保 

 經費來源＝教育部＋學生會費（維持非強制） 

 所有職位都應有津貼，需規定上下限 

 可能需要一個考核／監督單位（還需再討論） 

 教育部若以「促進學生自制發展」的名義撥一筆固定經費給各

校是否可行？ 

 

 學分制 

 可參考東華社參的 BRICK學程，設立一個學生自治事務的學程 

 做滿一個完整任期就可計入畢業學分 

 許多參與學生自治事務的學生很可能都不缺學分，學分可能未



達到回饋目的 

 

 

三、 訪談與建議 

(1) A同學 

（經歷：學生會副會長、學生會學術部部長、評議會評議員） 

關於學生自治： 

• 參與學生自治的同學多半都是為了理念、理想做事 

• 近年參與學生自治的風氣不盛行，多半以匿名方式討論 

• 職務是一種責任 

關於津貼制： 

• 需對於制度進行詳細討論 

• 會有滿多反彈聲浪、傳統觀感不佳 

o 理由：多半認為參與者是為了個人理念，應自我犧牲奉獻 

• 若以會費為薪水來源，擔心有利害關係出現 

o 理由：若某系所繳納會費的人較多，學生會可能會為了討

好他們而推動某事 

• 龐大的經費支出 

關於學分制： 

• 現有制度 

o 理由：蠻符合社參中心 BRICK計畫的課程內容 

• 需討論配套措施 

• 理由：學分的認定跟給予方式需仔細討論 

其他： 

• 會有廠商想給學生會回饋，但要看該屆立場 

• 現有制度使評議會的參與人數不足 

o 理由：評議會規定成員須具備一定經歷 

 

(2) B同學 

（經歷：學生議員） 

關於給薪制： 

• 津貼可作為維持學生自治的參與動力 



• 三權分立制有相互監督的作用 

 

(3) C同學 

（經歷：學生會代理會長、評議會評議長、學生議會議長） 

評議會職務： 

• 無常態性業務，較少主動運作 

關於給薪制： 

• 會有工作被標價的想法 

• 如特定職務才給薪，其他人則會認為為什麼自己沒有 

• 需限制月上限 

o 理由：可能限縮支出的一種方式 

• 各工作的差別需討論 

o 理由：工作的內容與實作上有差異 

關於學分制： 

• 學分數多的話要思考清楚誘因為何 

o 理由：不確定內部成員是否有這樣的需求 

• 可能方式：微學程、社參中心 

 

(4) D同學 

（經歷：學生議會議員、議長） 

金錢與學分的差異： 

• 金錢：較為正式、牽扯利益關係 

• 學分：大學自治作為一種學習，在校內爭取自己的權利，更適合

大學 

o 理由：認為大學作為學習場所，學分更符合學習的回饋 

關於津貼制： 

• 需要有機構考核、監督（三權分立的制度是足夠相互制衡的） 

• 監督的角色拿不拿薪水 

o 理由：誰來監督監督者 

• 工作與薪資如何轉化 

• 貪汙的可能性 



o 理由：三權分立的架構不穩固、之前有發生學生會內部捲

款出遊的情況 

• 法人化的意義與影響不大 

o 理由：雖能募款，但實質效益不大 

關於學分制： 

• 需有足夠多的學分 

o 理由：認為學分數多才有吸引力 

 

(5) 陳亮均同學 

（經歷：臺師大學生會會長、臺師大學生議會議長） 

關於回饋制度： 

• 津貼會提升工作意願、增加工作效率 

• 雖認為學生會與社會性質不同，但皆認為兩者應有付出就有實質回

報（非虛無飄渺的社會歷練、經驗等等） 

• 認為現階段情況相互矛盾（有權無錢、有錢無權） 

• 不應為了支付津貼荒廢其他業務 

• 改革是實驗的過程，可繼續修正 

制度的改變（從三權分立制改為類理監事制）： 

• 非體制內的討論度低，當時有人以陰謀論來描述 

• 會內的討論皆有共識 

為何修改制度： 

• 解決學生會權力分立的內耗 

臺師大津貼制： 

• 3+1：工作津貼、離職儲金、通譯費、設計費（按件計酬） 

• 並非跟理監事制度綁在一起，大約在 107、108學年度時就已經實施 

• 原本的期入上限 5％更改為無上限 

• 通譯費、設計費受預算上限限制，其他則受經費總額限制 

• 按級別設限：部長 40小時、副部長（組長）30小時、部員 20小時 

• 自行申報時數，由組長或部長核定 

影響： 

• 學生聲音較難傳到理監事會內部 

o 理由：新制縮小選票力量，定期課責的作用降低，同時拉高

了會內要職的門檻 



• 學生會費調漲 200元→500元 

• 有隨意申報、偷吃步之疑慮 

• 學生會的組成產生質變，爭取學生權益的初衷被改變 

其他制度： 

• 師大的社團領導人學分學程雖有學程名稱、畢業證書也會印出來，

但無實質效用（無法列入畢業學分） 

o 認為以學分制方式實施，認抵通識學分或服務學習較有幫助 

• 全部給薪： 

o 學生會比較像是社運團體，無強制力（無法強制收取學生會

費），經費上容易遇到困難，但仍認為有勞動須有付出 

 

(6) 社參中心黃筱瑩執行秘書（屬一級行政部門） 

關於學分回饋： 

• 校內所有聲音都是希望讓學校更好，不怕成為黑單位 

• 輔導、提點、協助學生，成就和努力回歸學生 

學分學程： 

• 經營上有一定程度的困難及須遵守的規範（須有課程才有學分等） 

• 側重學分而非學生學到什麼東西 

BRICK： 

• 逐年依照學生需求修正調整（可視學生會內部的需求討論） 

• 現有的評量、把關機制屬支持系統非考試系統 

o 步驟：提案→實踐→增能學習→成果展現 

o 提案後一個月內須 meeting，視團隊需求給予協助 

o 增能學習為參與工作坊、微學程等，可能與學生會內部的工

作坊相抵 

o 增能學習內的共學工作坊可能會拿掉 

• 著重在自身的學習，而非學分，採事後追認 

• 雖制度繁瑣，但較能掌握、判斷學生狀況 

其他： 

• 我們須釐清一些價值觀 

o 疑問：後回饋成為前行銷，吸引而來的是我們想要的人嗎？ 

o 疑問：是否能有綜合版本（學分與給薪）？ 

• BRICK屬社參管理範圍，同學自行提案，質疑相對較少 



 

 

四、 三種制度的比較 

    經過訪談與尋求建議，我們重新梳理了對於制度的想像，將臺師大津貼

制、想像的津貼制、想像的學分制等三種回饋制度分別整理如下列表格。三

者的共通點為希望能改善學生自治的現況，讓參與學生自治不會只有對學生

的消耗，且能提升工作效率與意願（這是在臺師大訪談中已有成效的）。除

了這三種制度以外，我們認為若津貼制與學分制皆可行，則兩者以並行為優

先，使參與學生自治者可同時獲得津貼和學分。當然這些制度依然侷限於我

們的經驗和、能力與想像，無論是哪一種制度，皆須面對一個共同的問題：

若實行回饋制度，學生自治的汰選機制能否應對為了津貼或學分報酬而來的

人？這是我們還無法回答的問題。 

 

 優點 受益對象 經費來源 

臺師大津貼制 
相較學分回饋感

更高 
工作部門、部分常設職位 學生會費 

津貼制 
相較學分回饋感

更高 
所有參與學生自治者 

為教育部經費與學生會經費，於

編列預算時規劃總額，有需要時

可提高學生會費費用 

學分制 

實務上可行度較

高、較不易受到非

議 

所有參與學生自治者  

 

 內容 問題與疑慮 

臺師大 

津貼制 

A. 工作津貼 

◆ 按級別設定上限：部長 40 小時；副部

長／組長 30 小時；部員 20 小時 

◆ 每月自行申報時數，由組長或部長核

定，其可依照部員負責的事務提高薪水

（如主責會議，則該場會議時數＊2） 

 

B. 離職儲金：擔任職務時所提領津貼的

6 % 

 

 會有隨意申報的問題 

 通譯費及設計費雖無上限，但仍受到

預算的充足與否影響 

 要避免津貼壓縮到其他事務經費的

使用空間 



 

C. 通譯費 

◆ 書面翻譯計費方式：3 元／字 

◆ 口語翻譯計費方式：出席以法定最低

時薪按時計算，若會議中有使用到口譯

則領雙倍時薪 

 

D. 設計費：按件計酬 

 

津貼制 

 

◆ 需設定津貼額度範圍，範圍上下限由

政府機關或相關單位做全國學生會大範

圍調查，了解實際付出平均時數後統一

訂定 

 

◆ 每月自行申報時數，期末統一以剩餘

經費支付；末剩餘經費不足以支付全額，

則所有職位依比例減少 

 

◆ 部分職位可以出席費給付 

 

 

 工作效率可能影響時數 

 申報時數與實際工作時數不符但難

以核實 

 單靠剩餘經費分配津貼，較不穩定 

學分制 

 

◆ 學分可列入畢業學分 

 

◆ 有主責單位負責核定學分，同時可提

供協助、支持，如：提供團隊帶領等培力

課程、專業人士媒合等等，非指導角色 

 

★ 東華限定社參 BRICK 

☆ 成員分組報名，依不同學習面向或

年級組成小組 

 

 學分制下，與學校衝突時是否影響學分

考核？（東華社參不會有這個問題，但

若推行至全臺則無法確定） 

 BRICK 上限為 3 學分，學生的付出與

回饋是否相當？ 

 對學分已足夠的學生，學分是否有滿足

回饋感？ 



☆ 學分額 0～3 學分，依據期末總評

決定，總評包含組內互評，可避免無貢

獻者搭便車獲得學分 

☆ 有評量把關的機制，屬於支持系

統，非考試系統，BRICK 小組成員必

須參與 meeting，工作坊，共學和期末

成發 

☆ 工作坊可能可以由學生會內部培

力課程認抵 

☆ 結果僅有 S／U，不會有等第 

 

 

五、 行動 

(1) 向學生自治參與者尋求建議與討論：A 同學＆B 同學＆C 同學＆D 同學

＆陳亮均同學 

    首先，我們邀請了活躍於學生自治圈的四位東華學生和一位臺師大

學生與我們一同討論推動相關制度的可能性。前四位聚焦於整體架構，

最後一位則聚焦於臺師大津貼制度的形成與實施狀況。 

 

(2) 向學生組織尋求建議與討論：東華學生會＆臺學聯 

    我們同時也與東華現任學生會副會長葉玟礽同學提出了與學生會

共同討論／推動的想法，葉玟礽同學表示鑒於現階段東華大學學生看待

學生會的整體氛圍與觀感，這屆學生會恐怕無法提供協助，加上歷屆學

生會的狀態，以及對這個議題的觀點與立場也會隨著任期更迭而有所不

同，因此婉拒以這次的合作建議，但很開心大家對於學生自治仍保有興

趣與熱情，期望未來東華的學生自治能越來越好。同時，小組也試圖與

臺學聯聯絡、取得建議，但目前尚未收到回信。 

 

(3) 向學校單位與立委尋求建議與討論：社會參與中心＆范雲＆賴品妤＆王

婉諭 

    小組除了和東華大學社會參與中心討論學分制推動的可能之外，也

分別發信給教育及文化委員會的范雲立委、賴品妤立委與王婉諭立委。

目前只有王婉諭立委與范雲立委辦公室回信詢問想聚焦的討論方向與



相關資料，小組回覆之後尚未再收到回信；賴品妤立委則完全沒有回信。 

 

(4) 提點子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 

    除了小組內部討論與尋求相關單位的建議以外，我們也在公共政策

網路參與平台上提案，若在提案後 60 天內超過 5,000 則附議，教育部

就必須回應提案。最後則以「管轄單位不符」等理由拒絕我們的提案。 

 

 

六、 結論 

    因小組成員與題目的中途變動，所剩時間不多，問題探討的深度與廣度

都有待加強，國外制度運作等的相關資料也無力在短時間內整理出來，十分

可惜。但在多方的協助與討論下，我們也了解到對於學生自治事務的不同觀

點與想像，以及他校的改革經驗，同時也驚訝於東華社參對學分制與學生的

支持，以及東華學分的多元與彈性設性。 

    在小組內部討論的過程中，我們也發現一個制度的形成有多複雜，光是

津貼制就有許多細節需要決定（甚至學生對於「該不該拿回饋」都有許多看

法），在學識與實務經驗上都不足的我們也在這之中來回爭辯、取捨，最後

決定出大致的原則骨架，細節就待未來有更多討論、欲實際推動時，再由各

方共同決定。 

    我們也明白小組的實踐並未達到什麼實際成效或具體結果，但在不到一

個月內能夠獲得各方夥伴的想法並試圖整理出一個共同認同的、可能可行的

制度架構，最後在發表會上將我們知道的分享給大家，這是我們一開始沒有

想到的。未來，小組仍會持續關注相關議題，期望能為臺灣大學學生自治貢

獻一點力量。 


